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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64        证券简称：R 东方 1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推进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

关承诺的履行，尽快化解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

公司”）流动性风险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东方财务公司、东方集团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物业公司”）、公司及子公司共同签署《债务

重组协议》，由东方物业公司代公司偿还债务，以抵偿东方财务公司对公司

子公司因存款提取受限而形成的相应债务。东方物业公司代公司偿还债务本

息金额共计 68,313.46 万元（最终本息合计金额以还清本息日为准，下同），

相应抵偿东方财务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因存款提取受限而形成的相应债务

金额 68,313.46 万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物业公司已代公司累计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1.025 亿

元。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

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

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

宏伟先生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相关风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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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 

为推进上述承诺的履行，尽快化解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风险对公司及子公司

的影响，东方财务公司、东方物业公司、公司及子公司等共同签署《债务重组协

议》，由东方物业公司代公司偿还债务，以抵偿东方财务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因存

款提取受限而形成的相应债务。东方物业公司代公司偿还债务本息金额共计

68,313.46 万元（最终本息合计金额以还清本息日为准，下同），相应抵偿东方财

务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因存款提取受限而形成的相应债务金额 68,313.46 万元。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东方物业公司已代公司偿还债务本息金额合计 7,250 万

元。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还款之前，东方财务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因存款受限

而形成的相应债务金额为 106,278.98 万元。本次债务重组实施完毕后，东方财务

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因存款受限而形成的债务余额为 37,965.52 万元（未包含

2025 年 6 月 30 日后的利息金额）。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继续履行承诺，尽快完成剩余存款的风险化解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物业公司已代公司累计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1.025 亿

元。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署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议案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方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 368 号 26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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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1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法定代表人：宋立辉 

控股股东：西藏腾锐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财务负责人在东方物业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东方物业为公司关联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35 号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非银行金融业务。 

法定代表人：姜建平 

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本次债务重组为等额抵偿，不涉及定价等相关安排。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不涉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方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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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鉴于： 

1.丙方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有本金金额

为 6.50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下简称标的贷款）尚未清偿。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还款之前，标的贷款本息余额合计 68,313.46 万元（最终本息合计金额以还

清本息日为准，下同）。 

2.甲方同意为标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还款之前，乙方尚欠丙方全资子公司丁方 106,278.98

万元债务，尚未清偿。 

第 1 条 债务重组安排 

1.1 针对标的贷款，甲方与民生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甲方为标的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签订后，甲方在标的贷款到期时承担保证责任，具

体还款计划由甲方与民生银行另行约定。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甲方已代丙方

偿还标的贷款本息金额合计 7,250 万元。 

1.2 甲方为标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丙方追偿，丁方同意以乙方对

其欠款等额代丙方向甲方抵偿，丙方和丁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另行约定。 

1.3 各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生效且甲方全额承担保证责任后，乙方欠甲方

68,313.46 万元债务，乙方欠丁方 37,965.52 万元债务（未包含 2025 年 6 月 30 日

后的利息金额），甲丙两方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 

第 2 条 先决条件 

2.1 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 

（1）本次债务重组安排已经履行各方内部决策程序，及必要公示程序； 

（2）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本次债务重组安排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等相关地区法律，

没有任何有权机关做出任何判决、裁定或命令禁止本次债务重组。 

2.2 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意识到可能存在妨碍任何先决条件满足的事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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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其应立即书面通知其他方。 

第 3 条 协议解除和终止 

3.1 如因本协议第 2.1 条未满足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各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债务重组是基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推进履行承诺、化解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受限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有利于加快推动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提取受限的风险化解工作，降低不利影响。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物业公司已代公司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1.025 亿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产生较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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